
西安市高陵区教育局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备注：本“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一是依据法律法规修改及时调整；二是在执法过程中，如适用“清单”不合适的，及时进行调整。3.实施依据

必须是法律、法规和规章。

序

号

违法行

为类型

不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

（同时符合所有条件）
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

1

违反“双

减 ” 政

策，隐形

变 异 培

训。

1.首次被发现；

2.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

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七条：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

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五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但应当对其进行教育：

（一）校外培训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三）违法行为已经超过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处罚。

2



西安市高陵区教育局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清单

备注：本“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一是依据法律法规修改及时调整；二是在执法过程中，如适用“清单”不合适的，及时进行调整。

序号
违法行

为类型

从轻或减轻处罚的

适用条件

（同时符合所有条件）

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

1

违反“双

减”政

策，隐形

变异培

训，造成

一定影

响。

1. 积极配合查处，在

指定的时间内办理相

关手续，主动消除或减

轻危害后果的；

2. 造成一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九条：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

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西安市高陵区教育局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同

时符合所有条件）

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

1

违反“双减”政

策，隐形变异培

训。

及时改正并积极消除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九条：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给

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

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 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前，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当事人及时改正并积极消除危害后果的，可以依法从

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备注：本“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一是依据法律法规修改及时调整；二是在执法过程中，如适用“清单”不合适的，及时进行调整。

三是实施依据必须是法律、法规和规章。




